
正态度
,

吸取教训
。

如果被告人在押
,

人民检祭院应当及时通过公安机关办理释放手续
,

在宣布免

予起诉决定后
,

当即释放
,

免予起诉决定书要及时援交公安机关或被告人
、

被害人
。

对子要求复

议
、

复核或申诉的
,

虽然祛律浪有规定答复时限
,

但人民检察院不能因此拖延复查
,

复查结果要

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
。

5
.

做好善后工作
。

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依法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
,

从法律程序上看
,

刑事

诉讼就到此终止了
。

但是
,

免予起诉的被告毕竟犯有罪行
,

很难排 除 回 到社会上有重新犯罪的
,

可能
。

因此
,

对免予起诉的人
,

要作好善后工作是不容忽视的
。

要从思想上帮助他深刻认识所犯

罪行
,

找出犯罪根源
,

厦正吸取教训
,

而且从生活上
、

学 习上
、

工作上予以必要的关心和帮助
。

实践 中比较好的作法是在免予起诉的被告人所在的单位 (工厂
、

机关或街道等 ) 建立帮教小组
,

经常给予帮助
,

不断巩固实际效果
。

同时
,

人民检察院要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回访制度
,

经常了

解这些人的思想变化情况
。 、

对帮教小组成员给予指导
,

积极推动免予起诉人员的思想改造
,

使其不

再旧病复发
,

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有益的贡献
。

这是预防犯罪
、

对犯罪进行综合治理的必要措施
。

{ 《 法 经
》
辨 伪

蒲 坚

最近有的同志向我问及黄爽所谓
《法经 》 真

伪问题
,

还曾诉我去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
《 中

国古代史史料学
》
一书

,

作者是把该书作为战

国时期法律文书介绍的
。

并拿来给我看
。

我从

头到尾翻阅了 , 通
,

感到作者对我国古代自有

文字以来各个时期的基本史料
,

做了扼要的介

绍
,

无疑这对刚刚开始学习
、

研究中国历史的同

志了解和熟悉史料
,

将有很大帮助
。

但作者在

介绍具体史料时
,

有的仍沿袭旧说
,

缺乏审慎

的考证
。

致使有的史料真伪莫辨
。

其所介绍的
《法经

》一书便是一例
。 `

作者在
“
西周至战国文

献史料
” 一节

,

曾谈到清代黄爽在
《
汉学堂丛

书》
中所谓

《
法经

》
一书

,

说
“

此书是战国魏李怪

著
,

为法家法律性文书
,

久佚
,

至黄爽始辑 出

残本
. ” ① 问题是黄爽根据哪些书辑佚的

,

具伪

如何 ?
一

是很需要弄清楚白饥

按战国时魏文侯相李懊曾编纂
《
法经

》 ,

大

约在周威烈王十九年 (公元前 4 07 年 ) 编成
,

这

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自成体系的封建法典
。

但其原文可能在汉代以前即已失传
,

所以在汉

代史籍中均未提到这部
《
法经

》 。 《
汉书

·

艺文志》

有
“

李子三十二篇气 列在法家 之 首
。

斑 固 注

云
: “

名懊
,

相魏文侯
,

富国强兵
` ” ②最早提到

《 法经 》 的是保存在 《
晋书

·

邢法志
》
里三国时的

《
魏律

·

序》 ,

其中所云
: “ 旧律因秦 《

法经
》 ,

就

增三篇
,

而 《具律 , 不移
,

因在第六
。 分 只是这

① 见陈高华
、

页
。

陈智趁等着
《
中国古代史史 料 学

》
第 6方

、

② 《 汉书
。

艺文志
,



斌短短几句话
,

可能也是从别书转引
,

而且说

的是秦
《法经

》 。

但《 晋书
·

刑法志
》 在叙述秦汉

归律沿革时
,

对 《法经 》
说得比较详细

。 《 刑法

志
》 的作者说

: “

是时 (指魏明帝制定魏新律之

前 ) 承用秦汉旧律
,

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懊
,

怪撰次诸国法
,

著 《法经 》 。

以为王者 之 政莫

急于盗贼
,

故其律始于
《盗 》 、 《 贼 》 。

盗贼须动

捕
,

故著
《 网 》 (疑是

《 囚》 之误 )
、 《 捕 》二篇

。

其

轻狡
、

越城
、

博戏
、

借假不廉
、

淫侈
、

逾制以

为 《杂律
》一篇

。

又以 《
具律

》
具其加减

。

是故所

著六篇而已
,

然皆罪名之制也
。

商君受之以相

秦
。 ” 《晋书 》 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至二 十

年间
,

由房玄龄等人修撰
,

主要以南齐减荣绪

的
《 晋书 》 为蓝本

,

当然也是转引他书的记载
。

唐代文献中记载有关
《法经 》 的还有《 唐律疏议 》

和 《
唐六典

》 ,

但所弓!内容告与
《 晋书

·

刑法志 》

略同
。

为便于参证
,

分别引录如下
。 《唐 律 疏

议
·

名例律
·

疏
》 : “

魏文侯师于李懊
,

集诸国刑

典
,

造 《 法经
》六篇

,

一盗法
、

二贼法
、

三囚法
、

四捕法
、

五杂法
、

六具法
。

商鞍传授
,

改法为

律
。 ” 《唐六典 》 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李林 甫

注云
: “
魏文侯师李性

,

集诸国刑书
,

造 《 法经 》

六篇
,

一盗法
、

二贼法
、

三囚法
、

四捕法
、

五

杂法
、

六具法
。

商鞍传之
,

改法为 律
。 ”
这 两

段材料
,

从文字来看
,

可能与
《 晋书

·

刑法志 》

同出一源
。

明末董说在他编的
《 七国考 》 中《 魏刑法》 门

引有桓谭
《新论 》 中关于

《法经 》 的材料
,

其全文

如
一

下
:

“
桓谭 《

新书
》 ( 当为《

新论
》 ) : `

魏文侯师李

埋著
《
法经

》 ,

以为王者之政
,

莫急于盗贼
,

故

其律始于
《盗 》 、 《 贼》 。

盗贼须动捕
,

故著 《 囚 》 、

《 捕 》
二篇

。

其轻狡
、

越城
、

博戏
、

假借不廉
、

淫侈
、

逾制为《 杂律 》 一篇
。

又以 《具律 》 具其加

减
,

所著六篇而已
。

卫鞍受之
,

入相于秦
。

是

以秦
、

魏二国
,

深文峻法相近
。 ’ 《正律 》略日

:

`

杀人者诛
,

籍其家及其妻氏
,

杀二人及 其 母

氏
。

大盗戍为守卒
,

重则诛
,

窥官者摈
,

拾遗者

别
。

日
:

为盗心焉
。 ’

其
《杂律 》略日

: `

夫有一妻

二妾其刑减 (疑系
`
城

, 之误 )
,

夫有立妻则诛
。

妻有外夫则宫
。

日 淫禁
。

盗符者诛
,

籍其家
。

盗玺者诛
。

议国法令者诛
,

籍其家及其妻氏
。

日狡禁
。

越城一人则诛
,

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

族
。

日城禁
。

博戏罚金三市 (疑系
“

布
”
之误 )

。

太子博戏则答
,

不止则特答
,

不止则更立
。

日

嬉禁
。

群相居一 日以上则问
,

三 日
、

四 日
、

五

日则诛
。

日徒禁
。

垂相受金
,

左右伏诛
。

犀首

以下受金则诛
。

金自锰以下罚
,

不诛也
。

日金

禁
。

大夫之家有侯物
,

自一以上者族
。 ’

其《 减

律 》略 日
: `

罪人年十五以下
,

罪高三减
,

罪卑

一减
。

年六十以上
,

小罪情减
,

大罪理减
。 ’

武

侯以下
,

守为口 (疑系
“
国

”
字 )法矣

。 ” ① 这是我

们见到的文字最多的 (共三百三十九字 ) 关于

《法经
》 的材料

。

这四条材料 的内容和精神是一

致的
,

很可能都是引自《 新论 》 。

对董说的这段引文
,

虽然有的 学 者 认 为
“
是董说根据

《 晋书
·

刑法志
》 所载内容而加以伪

造的` ” ②去年 《法学研究 》 第六期发表了张警同

志 《 <七国考
) <法经 >引文真伪析疑

》 一文
,

肯定

《七国考 》 关于
《 法经

》 的引文
“
是战国时文体

,

而

且也深切当时魏国法制掌故
,

决非 董 说 所 伪

造
。 ”

我认为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上 述 引文

是董说伪造的情况下
,

张警同志考证的结论是

可以信从的
。

但是
, 《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

》一书把清代黄

爽所辑
《法经

》作 为战国时期的文献资料
,

则未

免有失妥当
。

尽管有当时学者孙星衍为之作序
,

说什么
“
信为三代古书

,

未于秦火
,

足资经证
,

不可诬也
。 ” ③孙星衍的这个结论是根据元代王

元亮的
《 唐律疏议 》注

。

王元亮 《
唐律疏议

·

名例

律
·

疏序》 注云
: 《法经》 中的

“ 《盗法》 今 《贼盗

律》 , 《 贼法 》 今 《 诈伪律》 , 《 囚法 》 今《 断狱律 》 ,

策说
: 《七国考 》 卷十二《 魏刑法》 ,

中华书局 1 95 6 年

版
,

第 3 6 6一 3 6 7页
。

见杨宽
: 《战国 史

·

后记 》 ,

上海人民出版 社 1 98 0 年

版
。

《嘉谷堂集 , 卷一
, 《岱南阁丛书 ,本

。



、 捕法
》今 《

捕亡律
》 , 《杂法 》今 《杂律 》 , 《具法

》

今
《 名例律

》
是也

。 ”
王元亮认为

《法经 》六篇
,

即

《唐律 》 中的上述六篇
。

这个结论本来就是错误

的
,

毫无根据的
。

然而孙星衍因袭了这个错误

的结论
,

便
“
今依其说

,

录为《 法经 》六篇
。 ” ①但

在这里他也说得很清楚
,

黄爽所辑 《 法经 》
是抄

录 《
唐律

》 的有关六篇
。

同时
,

我们只要拿
《
唐

律
》 与黄爽所辑

《 法经 》 相对照
,

便一眼看 出 其
一

批缪之处
。

其
《 盗法 》抄自 《

贼盗律
》 ,

一

云贼法
》
抄

自诈伪等律
, 《
囚法

》抄 自
《 断撤律

》 , 《捕法 》
抄

自`捕亡律
》 , 《 杂法

》
抄自

《 杂律 》 , 《
具法

》
抄自

《 名例律
》 。

以 《 杂法 》 为例
,

共六十二条
,

完全

照抄 《唐律
·

杂律》 ,

条 目名称与条数
、

内容两

书皆相同
。

所不同者
,

是由于
“

辑佚者
”

手抄时

的笔错
。

如《 唐律
·

杂律 》 “
乘官船载衣粮

”

条
,

辑佚
《法经

·

杂祛》 作
“

乘官船衣粮
” ,

漏掉一个

“

载
”
字

。 《 杂律 》 “

茹船不如法
” ,

辑佚
《法经 》 作

“
茹船不如法

” 。

把
“

茹
”

错抄成
“
茹

” 。 《 杂律 》

“
弃毁种御之物竹气这部播脉秩经

》
作

“

毁神御

之物
” ,

丢掉一个
“

弃
”

字
,

等等
。

其它 如 文

体
、

词语
、

典章制度
,

亦告与战国 时 期 的 文

体
、

词语
、

典章制度相去甚远
。

众所周知
,

答
、

杖
、

徒
、

流
、

死所谓新五刑
,

到隋代才正式确

定下来
,

写在法典里
,

而战国时期基本上是沿

用商周以来的墨 (辣 )
、

荆
、

荆 (月吐)
、

宫
、

大辟所

谓旧五刑
。

所有这些
,

都说明黄爽所辑
`

《汉学

堂丛书
》
中的

《 法经
》 ,

是一部毫无史料价值的

伪书
,

是辑佚者以公元六百多年的
《
唐律

》 中的

某些律文
,

假冒公元前四百多年的老古董
。

因

此
,

它是不能作为战国时期的文献资料引用的
。

① `嘉趁堂集
, 卷一

, 《
岱南阁丛书

,
本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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